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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经常性损益明细表的专项说明 

XYZH/2025JNAA1B0003 

鲁信创业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鲁信创业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全体股东： 

我们接受委托，审计了鲁信创业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鲁信创投”）的

合并及母公司财务报表，包括 2024年 12月 31日的合并及母公司资产负债表， 2024年

度的合并及母公司利润表、合并及母公司现金流量表、合并及母公司股东权益变动表，

以及相关财务报表附注，并于 2025 年 4 月 28 日出具了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报告编

号：XYZH/2025JNAA1B0090）。我们的审计是依据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进行的。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颁布的《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号--非经常性损益（2023年修订）》（证监会公告[2023]65号）的相关规定，鲁信创投

编制了后附的 2024 年度非经常性损益明细表。我们对上述非经常性损益明细表进行专

项说明如下： 

基于我们为年报财务报表整体发表审计意见的审计工作，我们认为，鲁信创投上述

非经常性损益明细表符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颁布的《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

露解释性公告第 1号―非经常性损益（2023年修订）》的规定。 

本专项说明仅供鲁信创投年度报告披露时使用，未经本事务所书面同意，不应用

于任何其他目的。我们同意将本报告作为鲁信创投年度报告的必备文件，随其他文件

一起报送并对外披露。 

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中国注册会计师：     

中国注册会计师： 

中国  北京 二○二五年四月二十八日 





2 

    注 1：鲁信创业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在包含子公司时统称“本集团”）对非经

常性损益项目的确认依照《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号——非经常
性损益（2023年修订）》（证监会公告[2023]65号）的规定执行。 

本集团的主要业务包含对外投资、资本运营、投资管理及咨询等。本集团股权投资

处置收益、公允价值变动收益，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持有以及处置交易性

金融资产取得的投资收益及受托经营取得的管理费收入等属于本集团正常经营性项目

产生的损益，因此不纳入非经常性损益的披露范围。 

项目 金额 原因 

投资收益 120,989,946.85 股权、理财投资收益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311,126,901.45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

损益的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 

合计 432,116,848.3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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